附件：

第二十二届校园辩论赛比赛说明

一、比赛赛制
（一）本届赛事采用“自由时间分配”赛制，每支参赛队伍单场次总可用时间为18分钟（不含自由辩论环节），各环节具体时长由队伍在赛前根据战略自主分配，每队须由四名辩手组成，各辩位职能与环节对应关系固定。
（二）本赛制每一环节发言时长不得少于一分钟，否则判负；四辩不得少于三分钟，否则判负。
二、比赛内容及流程
（一）比赛内容
一共八支队伍，各系（院）分别派出一支学生代表队，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派出一支队伍，各队安排负责人1人，正选队员4人。
第一场     
正方：管理学系
反方：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
第二场    
正方：信息与技术系
反方：国际商学系
第三场  
正方：文化与产业系
反方：经济与法学系
第四场  
正方：国际教育学院
反方：外语系 
（二）比赛环节
双方各自计时18分钟，自由辩各4分钟另外计时，每个环节发言不少于一分钟，四辩总结陈词不少于三分钟。
陈词1:
正方一辩发言，反方四辩质询
反方一辩陈词，正方四辩质询。
质询方可以进行打断，被质询方不能对此环节进行打断、反问。质询回答时间不计入质询者时间。
陈词2:
正方二辩发言，发言完毕后反方三辩质询正方二辩；
反方二辩发言，发言完毕后正方三辩质询反方二辩。
质询小结：
反方三辩发言
正方三辩发言
自由辩论：
由正方开始，此后正、反轮流发言。一方辩手发言落座后，另一方才能进行发言，双方各有4分钟时间。一方辩手发言落座时该方计时暂停，另一方计时开始。每方用时还剩30秒时有哨声一次提示，时间用尽两次哨声提示，发言必须停止，此时如对方尚有时间，可继续发言，也可向主席示意放弃剩余时间。
总结陈词
反方四辩发言
正方四辩发言
三、评判设置
（一）每场比赛由评委组成评判团；
（二）评判方法及依据
（1）评判分队伍团体得分和辩手个人得分两部分，团体分由比赛各环节得分相加；
（2）每队的最后得分由团体总分决定。团体得分相同的，由辩手得分相加按高低评胜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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